
 

 

粤交科函〔2017〕3321 号   
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转发交通运输部关于 
印发《交通运输行业重点实验室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 
 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，厅直属各单位，省交通集团、

省航运集团、港珠澳大桥管理局：  

现将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〈交通运输行业重点实验室管理

办法〉的通知》（交科技发〔2017〕17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 

 
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
2017 年 12 月 19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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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抄送：广东华路交通科技有限公司、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

院有限公司、深高速工程顾问有限公司、深圳市金

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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